附件1
机关事业单位“吃空饷”问题

自查自纠情况登记表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
	姓    名
	　
	性  别
	　
	出生日期
	　

	工作单位及职务（岗位）
	　

　
	进入本单位

工作时间
	　

	“吃空饷”

起始年月
	
	终止“吃空饷”年月
	
	“吃空饷”金额（元）
	　

	 “吃空饷”
类型
	　

　

　

	核查方式
	□自查      □群众举报      □上级核查      □其他

	“吃空饷”

情况说明
	　

	处理结果
	　

	主管部门

意    见
	（盖 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


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填表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（手机）：
填表说明：（一） “吃空饷”类型：1.在机关事业单位挂名并未实际到岗上班，但从机关事业单位领取工资、津贴补贴的；2.因请假、因公外出期满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归或旷工等原因，按规定单位应当与其终止人事关系，但仍在原单位领取工资、津贴补贴的；3.已与单位终止人事关系或已办理离退休手续，仍按在职人员领取工资、津贴补贴的；4.已死亡或被人民法院宣告死亡、失踪，仍由他人继续领取工资、津贴补贴的；5.受党纪政纪处分及行政、刑事处罚等，按规定应当停发或降低工资待遇，但仍未停发或按原标准领取工资、津贴补贴的；6.机关事业单位隐瞒事实、虚报人员编制或实有人数套取财政资金的；7.其他违纪违规领取工资、津贴补贴的。
（二）此表由单位填报，经主管部门审核后报人社部门存查。
（三）处理结果：按“清退”、“作出人事决定（辞退、解聘、开除），终止人事关系，办理相关手续”、“核销工资关系”、“停发工资待遇”、“降低工资待遇”、“责任追究情况”等情况，填写具体的处理结果。
（四）需要补充说明情况的，可另附材料。 
附件2

                  机关事业单位“吃空饷”问题自查自纠情况汇总表
  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示时间：2017年   月    日——    日
	姓名
	性别
	出生
日期
	工作单位及职务（岗位）
	进入本单位工作时间
	 “吃空饷”情况
	追缴
金额
（元）
	处理结果
	备注

	
	
	
	
	
	类型
	起始
年月
	终止年月
	吃空饷金额（元）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 单位主要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填表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（手机）：
填表说明：（一） “吃空饷”类型分别填写以下情形的序号：1.在机关事业单位挂名并未实际到岗上班，但从机关事业单位领取工资、津贴补贴的；2.因请假、因公外出期满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归或旷工等原因，按规定单位应当与其终止人事关系，但仍在原单位领取工资、津贴补贴的；3.已与单位终止人事关系或已办理离退休手续，仍按在职人员领取工资、津贴补贴的；4.已死亡或被人民法院宣告死亡、失踪，仍由他人继续领取工资、津贴补贴的；5.受党纪政纪处分及行政、刑事处罚等，按规定应当停发或降低工资待遇，但仍未停发或按原标准领取工资、津贴补贴的；6.机关事业单位隐瞒事实、虚报人员编制或实有人数套取财政资金的；7.其他违纪违规领取工资、津贴补贴的。
（二）处理结果按“清退”、“作出人事决定（辞退、解聘、开除），终止人事关系，办理相关手续”、“核销工资关系”、“停发工资待遇”、“降低工资待遇”、“责任追究情况”等情况，填写具体处理结果。
（三）需要补充说明情况的，在备注栏填写，也可另附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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